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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宝保险有限公司 

地址变更特约 

(利宝保险)(备-其他)[2013](附)3 号 

 

【地址变更特约】若保险标的地址发生变更，被保险人应当在变更之日起三日内书面通知保险

人。保险人确认后向被保险人签发批单，以变更后地址为保险标的地址。 

 


